
 

屯門區議會 

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

 

「屯門第 27 區休憩用地」工程計劃的進展 

 

目的 

 

 本文件旨在向屯門區議會轄下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(地委會)委員

匯報「屯門第 27 區休憩用地」工程計劃的進展，並請委員支持修訂的工程

擬建設施。 

 

地盤位置 

 

2. 「屯門第 27 區休憩用地」位於屯門第 27 區，鄰近三聖邨，包括地

盤甲及地盤乙（乙一和乙二），總面積約為 7 000 平方米。工地在屯門分區

計劃大綱圖(編號 S/TM/33) 中劃作「休憩」用途，工地位置圖請參閱附件

一。 

 

背景 

 

3. 「屯門第 27 區休憩用地」是前區域市政局遺留下來的工程項目。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（康文署）於 2007 年 8 月 14 日就工程計劃的擬建設施

諮詢當時屯門區議會轄下的康樂及文化委員會（康文委），包括在地盤範

圍內預留約 1 500 平方米土地與土木工程拓展署，以配合其日後發展單車

徑工程計劃，並獲康文委支持。康文署於 2009 年 8 月 11 日向地委會報告

進展，地委會同意因應配合土木工程拓展署的單車徑工程計劃，將原定的

預留土地由 1 500 平方米增加至約 2 500 平方米。康文署於 2012 年 4 月 3

日向地委會介紹有關工程的初步設計，並獲地委會支持。工程計劃的初步

設計平面圖請參閱附件二。 

 

4． 在 2017 年 1 月公佈的《施政報告》中，「屯門第 27 區休憩用地」

已獲納入「體育及康樂設施五年計劃」，預計在未來五年展開工程計劃。 
 

主要設施 

 

5.  獲康文委支持的主要擬建設施包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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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地盤甲 

  園景 

  設有涼亭的休憩處 

輔助設施（包括洗手間） 

海濱長廊 

 

(二) 地盤乙（包括乙一和乙二地盤） 

園景 

兒童遊樂處 

健身角及太極廣場 

  設有避雨亭的休憩處 

  觀景台 

海濱長廊 

 

最新發展 

 

6. 發展局於 2017 年 9 月批核工程計劃的修訂技術可行性說明書時，

認為工程計劃的預算費用偏高，建議檢討有關設計，以增加成本效益。另

一方面，康文署亦知悉土木工程拓展署在其單車徑工程計劃中將會在地盤

甲旁的土地興建一個單車匯合處，並提供洗手間及育嬰室等輔助設施，與

康文署在地盤甲擬建的工程計劃輔助設施相近，有關位置請參閱附件三。 

 

7. 經與相關政府部門研究後，康文署和建築署建議調整工程計劃的設

計和設施佈局，亦藉此機會優化原本的設計，以期提高有關工程計劃的成

本效益。 為能更善用資源，康文署建議取消在地盤甲擬建的洗手間設施，

而改為於地盤乙接近青山灣海濱長廊入口處提供暢通易達洗手間，以方便

使用休憩用地及青山灣海濱長廊的市民。此外，康文署亦建議於地盤乙加

建地標式燈塔，以帶出三聖的海洋及漁業風味。燈塔將附設小型升降機，

以前往設於燈塔內的觀景台，方便市民觀賞景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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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的擬建設施 
 

8.   經修訂的擬建設施包括： 

(一)  地盤甲 

   園景 

   設有涼亭的休憩處 

輔助設施（不包括洗手間） 

海濱長廊 

 

(二)  地盤乙（包括乙一和乙二地盤） 

園景 

兒童遊樂處 

健身角及太極廣場 

 設有避雨亭的休憩處 

 燈塔及觀景台(附小型升降機) 

 海濱長廊 

 暢通易達洗手間 

 

徵詢意見 

 

9. 請委員就上文第 7 及 8 段所述的修訂工程擬建設施提供意見及予以

支持。在財政及技術可行的情況下，康文署會盡量採納委員的意見，並把

修訂的工程擬建設施提交民政事務局審批。隨後，建築署會聘請新的工程

顧問，就修訂的工程擬建設施及參考工程計劃先前的初步設計繼續為工程

計劃進行籌備工作。待新的初步設計完成後，康文署會再徵詢委員的意見。 

 

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

2018 年 4 月 








